
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 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
一、 依據 

    (一) 100年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。 

    (二) 107年~111年臺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實施計畫。 

    (三)本校112年度國際學術交流計畫。 

    (四)依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出國訪問作業須知」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 

(一)擴展學習與關懷視野，增進校際交流及國際觀。 

(二)培養雙語溝通及思考能力，促成多元語言與文化能力開展。 

(三)透過文化與環境體驗，達成 SDGs永續發展目標之素養實踐。 

三、交流日期：113 年 4月 22 日（一）～113年 4月 26日（五） 

    備註說明：113年 4月 22 日（一）～113年 4月 25日（四）因臺北市辦理全中運，國、高中學程

全面停課；4/26(五)交流師生公假登記。 

四、行程：赴星國進行 SDGs及雙語國際學校進行入班共學及學習交流參訪，提升學生在國際教育議題

及生態永續發展的學習更加深化，初步規劃行程(依學校公開招標得標廠商為準)如下： 

Day1：麗山國中指定集合地點→桃園國際機場→樟宜國際機場→亞坤下午茶→文化之旅~甘榜格南、

哈芝巷→一覽新加坡碼頭建設、人文、風情~克拉碼頭+水上計程車 

Day2：飯店 ★聖淘沙輕軌體驗~~前往亞洲最南端沙灘→聖淘沙~~環球影城全日遊(安排小小記者活

動；以英語採訪遊客並推廣臺灣之美)→★怡豐城~體驗英語點餐。 

Day3：飯店 ★0800~1400 新加坡南華中學交流參訪(跟著學伴入班，體驗星國營養午餐)→ 新加坡動

物園→濱海堤壩防汛與水資源觀摩→濱海灣花園(含雲霧林＆花穹 2 座溫室)、超級天空樹 

Day4：飯店 ★0800~1400 新加坡雙語學校交流參訪(跟著學伴入班，體驗星國營養午餐)→1400~1700

南華學生特色課程展演(跟著學伴體驗)及歡送會。 

  Day5 :飯店 牛車水或小印度→★新生水展示中心資源觀摩~深入了解新加坡水資源管理→星耀樟宜~

樟宜國際機場→桃園國際機場→麗山國中 賦歸 

五、費用 

        預估每位收新台幣 4萬 8千元左右（包括來回機票、台星兩地遊覽車車資、住宿、餐費、門票費、

交流紀念品、保險、小費等，實際金額依學校招標後訂定）。 

六、參加人數 

    本校師長 3名，八年級學生 37名(上限)，此次活動限以本校八年級學生為主，不提供家長報名

隨行。報名人數至 37人額滿為止，若報名人數超過(112/12/8(五)12：00前以完成繳交報名表為

準)，擬進行校內甄選作業。 

七、報名日期及團員資格 

    (一)即日起至 112/12/8（五）12：00報名截止，繳交至學務處陳弘斌主任。 

        報名繳交文件如下： 

       1、團員基本資料表（附件一） 

       2、團員成績檢核表（附件二） 

       3、團員甄選切結書（附件三） 

       4、團員甄選家長同意書（附件四） 



    (二)團員資格：112學年度八年級學生，品學兼優、無記過紀錄、通曉英文、身心健康等，並具有

正確國際觀念及學習精神者。 

    (三) 以上有特殊生理狀況或有健康安全疑慮，無法自理者請勿報名。 

 八、甄選方式(若報名人數超過37人賡續辦理，若無則免)： 

    (一) 參加甄選說明會：112年12月8日（五）12：30於本校1樓音樂廳舉行。 

    (二) 甄選日期：112年12月11日（一）至112年12月12日（二）兩天12：30-13：10，甄選內容公告

於甄選說明會，並於甄選後公告錄取名單。 

    (三)甄選地點：本校1樓音樂廳舉行。 

    (四)評分標準： 

       1、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總成績：30% 

  2、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英文成績：40% 

  3、中/英文口試及才藝表演：30% 

九、參加義務 

(一) 每位團員需積極參與各項交流活動，完成任務並協助參訪活動攝影及記錄。 

     (二) 參訪交流過程，每位團員應該積極主動參與，並於南華學伴合作學習共學參與討論。 

     (三) 每位團員應遵守師長指導及旅行社規劃行程及生活規範禮儀等，不得擅自脫隊行動。 

十、經錄取之團員 

(一)團費統一由學校印製三聯單限期繳納，繳納完成視同參加完成報名；逾期未繳納之錄取團員，

則改由備取團員遞補繳納(學校印製遞補名單之三聯單，直接到銀行繳納，學校無法收取現

金)。 

   (二) 需繳交護照影本一份（若無，則請盡速於辦妥後補繳）。 

   (三) 出國前均需參加校內規劃相關國際禮儀、安全講習及全英語培訓課程。 

十一、其他 

(一)報名繳費後，因故無法參加者，依學校勞務採購合約規定辦理部份退費；未按時報到或中途離

隊者，無法辦理退費。 

(二)患有特殊疾病者，請考量身體狀況決定是否參加。  

十二、本辦法陳  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 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

課程及活動行程表(暫定) 

(學校公開招標評選後，得標旅行社辦理行程說明會，日期時間另行公告)  

 日期 參訪活動 參訪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Day

1 

 

 

 

 

4 月 

 

22 日 

 

(一) 

桃園機場—新加坡樟宜機場 

預計航班：0740 起飛(備早餐)，1210 抵達

新加坡，參訪活動： 

1. 下午茶：亞坤（機場樓下） 

2. 文化之旅~甘榜格南（伊斯蘭文化） 

3. 文化探索~哈芝巷(阿拉伯特區) 

4. 飽覽新加坡碼頭建設、人文、風情~ 

克拉碼頭+水上計程車 

 5.晚餐：松發肉骨茶 

6.住宿：Ibis Macpherson/RELC/大富 Seacare 

/Park Avenue Changi 或同級飯店 

1. 0430準時由麗山國中搭乘遊

覽車前往桃園機場。 

2. 搭機前往新加坡。 

3. 準備參訪資料及文化參訪雙

語交流活動。 

4. 體驗與尊重多元文化、人文風貌。 

5.  新加坡地標，觀賞亞太貨運碼頭

全景。 

6. 文創倉庫及新舊城市改造前後面

貌。 

7. 沿新加坡河遊船之際，遠眺河濱

海灣金沙和魚尾獅等著名景點 

 

 

 

Day

2 

 

4 月 

 

23 日 

 

(二) 

早餐：飯店早餐 

熱帶寧靜島嶼蛻變及影城文化探索體驗： 

1. 搭乘聖淘沙輕軌 

2. 環球影城(安排小小記者活動；以英語採訪

遊客並推廣臺灣之美) 

3. 亞洲最南端沙灘午餐：環球影城內用園區餐

券 

晚餐：怡豐城美食街(代金) 

住宿：同上飯店等級 

參訪活動重點： 

1. 體驗新加坡輕軌列車 

2. 影視文化重點發展踏查。 

3. 蒞臨亞洲重要地理位置。 

4. 著名人工填海景點，海埔新生地踏

查。 

5. 體驗英語自助點餐 

 

 

Day

3 

4 月 

 

24 日 

 

(三) 

早餐：飯店早餐 

上午交流行程: 新加坡南華中學交流參訪(跟

著學伴入班共學)  

午餐：學校食堂 

下午參訪行程： 

  1.新加坡動物園、 

  2.濱海堤壩防汛與水資源觀摩 

   3.濱海灣花園(含雲霧林＆花穹2座溫室) 

&超級天空樹 

 晚餐：漢堡風味餐 

住宿：同上飯店等級 

1. 參訪新加坡南華學校經驗交流，並進

行入班雙語上課、觀課與議課。 

2. 體驗新加坡式營養午餐(學生食

堂) 

3. 參訪活動重點： 

• 動物生態觀察與探究。 

• 參觀橫跨濱海水道大壩，緩解

地勢低漥淹水問題，及淡水循

環再利用等生態永續觀念。 

• 填海造陸進化為色彩繽紛

又充滿未來感十足的「花

園中的城市」。 

4. 晚上抵飯店後進行參訪檢討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Day

4 

 

 

 

 

4月 

 

25 日 

 

(四) 

早餐：飯店早餐 

上午交流行程: 新加坡南華中學交流參訪(跟

著學伴入班共學)  

 午餐：學校食堂 

 下午交流行程：南華學生特色課程展演(跟著學 

      伴體驗)及歡送會。 

濱海灣夜間水舞晚餐：美食探索(代金) 

住宿：同上飯店等級 

1. 參訪新加坡南華學校經驗交流，並進

行入班雙語上課、觀課與議課。 

2. 參訪重點 

(1) 深入瞭解南華中學多元文化課

程。 

(2) 觀賞學生多元特色展演。 

(3) 跟學伴參與特色社團活動。 

(4) 兩校互贈交流錦旗；學生互贈

交流禮品與伴手禮。 

3. 晚上抵飯店後進行參訪檢討。 

 

 

 

 

Day 

5 

 

4月 

 

26 日 

 

(五) 

早餐：飯店早餐 

參訪及文化探索體驗： 

1. 牛車水 或 小印度 

2. 新生水展示中心資源觀摩 深入了解新加

坡水資源管理 

3. 星耀樟宜 

午餐：機場美食街(代金) 

晚餐：機上套餐 

預計航班：1510起飛，1950抵達臺灣桃園 

參訪活動重點： 

1. 中國城或印度文化踏查。 

參觀「城市廢汙水」經過淨化處理過程，

水質標準符合國際「用後水」，以作為「新

生水」的水源。達到節能減碳、再生淡水

等生態永續目標。 

2. 前往機場搭機，返回桃園。 

3. 於麗山國中校門口解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 

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

 
團員報名基本資料表 

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身分證字號  

中文姓名  
英文姓名 

(與護照同) 
 

護照號碼 

(若無護照，

請填無) 

 
護照 有效

期限 
 

出生年月日  血型  

宗教/星座  興趣/才藝  

飲食習慣 

  □葷       □素 

  □其他飲食禁忌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e-mail  

學生手機  Line id 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－□□ 

緊急連絡人  

公司電話：      

住家電話： 

手機： 

健康狀況 有無特殊疾病：□無 □有，請註明： 

英語能力 聽說讀寫 □生疏 □簡單溝通 □流利 

家長簽章  導師簽章  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

★此報名表請於 112 年 12月 8日(五) 12：00 前繳交至學務處陳弘斌主任 02-27991867#301。 

★甄選說明會於 112 年 12 月 8 日（五）12：30，在本校 1樓音樂廳舉行，請務必參加。 

★甄選日期：112 年 12 月 11 日(一)至 112 年 12 月 12 日(二) 兩天 12：30-13：10，甄選順序及

時間地點，另行上網公告。 

★文化參訪及課程體驗行程日期：113 年 4 月 22 日(一)~ 113年 4 月 26 日(五)（5 天 4 夜）。 

 ★預估費用：每人約 48,000 元（以實際學校決標金額為準，並採三聯單繳費）。 



附件二 

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 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

團員成績檢核表 

基本資料  年     班       號 姓名  

條件 

類別 
項目 審核結果 審查核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基本

條件 

無記過紀錄 

□合格 

 

□不合格 

 

生教組 

 

健康狀況記錄 

□身心健康 

 

□特殊疾病 

 

健康中心 

 

A、111 第 2 學期 

學業成績(30%) 

 
 

註冊組 

 

B、111 第2學期 

英文成績(40%) 

 
 

註冊組 

 

C、中/英文表達 

才藝表演(30%) 

 
 

甄選委員會 

 

 

總分 

  

名次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表須填寫資本資料，成績可直接填寫，灰色部分請勿填寫。 

二、本表務必於 112 年 12 月 8 日(五) 12：00 前繳交至學務處。 

三、請同時繳交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單影本一份，並攜帶成績單正本核對。 



附件三 

  

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

 
團員甄選切結書 

  

 

 

本人   年   班   號 (姓名                 )參加「臺北

市立麗山國中 113 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」，願遵守學

校及新加坡相關服儀規定，並能於出發前達到下列標準：髮式、

服裝以清新簡單、適合學生為原則(依校內行前說明會規定)，不

得有奇特怪異之造型；身上不配戴戒指、項鍊、手環及其他類似

配件為原則；配合校內行前說明會之國際禮儀(含文化差異、飯店

規範、餐廳禮儀等)及安全講習規定，活動進行中能聽從師長指導

並遵守團體行為規範，交流參訪過程中，不得擅自脫隊行動，並

遵守交流學校相關規定、師長指導與學伴積極分享良善互動。 

違者願接受指導改正，且承擔退團返國之風險。 

 

 

 

此致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

學生簽章：  

 

家長簽章：  

 

中   華    民     國  1 1 2 年        月      日 



 附件四 

  

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年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

 

團員甄選家長同意書書 
  

 

 

 

    立同意書人係     年   班     號 (學生姓名          )

之家長，同意敝子弟參加學校所舉辦之「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3 年

度新加坡雙語國際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計畫」團員甄選活動。 

    如獲錄取，於 113 年 4 月 22 日(一)至 4 月 26 日(五)至新

加坡參訪期間，本人必囑其遵守團隊紀律及活動安全，不得擅自脫

隊行動；在住宿飯店中應遵守飯店使用規範及房間禮儀，並配合師

長查房夜間點名以確認安全，若違反團員規約或有損國家形象者，

一切遵守相關規定從嚴辦理。 

    同意敝子弟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之「學生姓名、學校/年級班別」

等資訊，將應用於「學校交流活動之紀錄與發表等」相關用途，且

將不提供交流以外之活動、單位使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此致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(與學生關係          )(簽章) 

 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1 1 2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